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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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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工厂安全风险管控指南
[bookmark: _Toc170826923][bookmark: _Toc1297154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锂离子电池工厂安全风险管控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技术规范和应急处置。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锂离子电池工厂的安全风险管控。
[bookmark: _Toc170826924][bookmark: _Toc339872862][bookmark: _Toc339872827][bookmark: _Toc353460748][bookmark: _Toc370819218][bookmark: _Toc325721863][bookmark: _Toc350762663][bookmark: _Toc339872897][bookmark: _Toc351633678][bookmark: _Toc325638140][bookmark: _Toc12971543][bookmark: _Toc14673_WPSOffice_Level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1377-2019  锂离子电池工厂设计标准
GB 15603-2022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 51377  锂离子电池工厂设计标准
AQ 3009-2007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AQ 4273-2016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TSG 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0826925]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燃性粉尘（combustible dust）
在大气条件下能与气态氧化剂（主要是空气）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粉尘、纤维或飞絮。
3.2 锂离子电池（lithium-ion battery）
利用锂离子作为导电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通过化学能和电能相互转化实现充放电的电池。包括单体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组。
3.3 涂布（coating）
通过使用涂布设备将流体浆料均匀地涂覆在集流体的表面并烘干成膜，制成电池膜片的过程。
3.4 注液（electrolyte injection）
控制液体电解质的量及注入时间，使液体电解质从注液口注入电池的过程。主要目的是形成离子通 道，从而保证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有足够的锂离子能够在正、负极片间进行迁移，实现可逆循环。注液 分为硬壳注液和软包注液。
3.5 化成（formation）
首次对电池进行充电，激活锂电池的活性物质，并形成稳定的固体电解质界面膜（SEI膜）的过程。
3.6 老化（aging）
通过一定的方法使正负极活性物质中的某些活跃成份发生反应而失活，从而使电池整体性能表现更为稳定。
3.7 IP等级（Ingress Protection）
IP等级是针对电气设备的外壳对异物侵入防护等级，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
3.8 搅拌（mixing）
通过控制真空度、温度、搅拌速度、加料顺序等，分别将正极或负极活性物质、导电剂、黏结剂、溶剂等在一定的时间、温度、压力作用下充分搅拌成均一的、满足一定颗粒度和黏度要求的混合浆料的过程。
3.9 辊压（roll pressing）
在结晶温度以下（通常室温），通过控制设备的压辊间隙、辊压速度、压力、张力等将涂布后疏松的极片压到设计的厚度和密度的过程，以制造出可供锂离子流通的孔隙，同时也有提高电池能量密度的作用。
3.10 电池安全性能测试（battery safety performance testing）
在指定工况内（过充电、过放电、强制放电、短路、挤压、针刺、跌落、振动、海水浸泡、加热、火烧、底部球击等）评价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能的测试过程。
3.11 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当前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按照规定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可用容量的百分比，文中简称SOC。
3.12 报废电池（scrap batteries）
生产制造过程中因原料、生产、工艺、设备因素导致的电池外观、结构、性能达不到产品交付标准而剔出的电池，以及研发、测试、抽检、试验过程中产生的不具备使用价值的电池和客户退回的存在缺陷的电池。
[bookmark: _Toc170826926]4  通用要求
[bookmark: _Toc170826927]4.1 一般规定
4.1.1 基本要求
锂离子电池工厂的设计应满足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锂离子电池工厂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锂离子电池生产过程中涉及爆炸性粉尘的区域应满足《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和GB 15577、GB 50058、AQ 4272、AQ 4273等标准要求。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中主要存在火灾爆炸风险的区域有：电解液（中间）仓库、电池成品存储区域、干燥注液区域、定容化成区域、电池测试/试验区域，应满足GB 50016、GB 50058、GB 51377、GB 15603、GB 17914、GB/T 29304、GB/T3836、AQ3009等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70826928]4.2 厂区规划布局/厂房结构设计/室内装修要求
4.2.1 厂区规划布局
竖向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防洪排涝要求，场地最低标高应比周边市政道路的最低路段标高高出0.2m以上，建筑物室内地坪高出室外地坪0.15m及以上，厂区出入口标高不宜低于厂外道路路面标高。
厂区宜设置环形道路，出入口不宜少于两个，物流应有专用的出入口，厂内配套生活区（宿舍、食堂、活动室等）宜与生产区分开，并设置单独的对外出口。
化学品库单独设置、单独管理，宜布置于厂区的边缘地带。
动力站宜靠近主厂房布置。
4.2.2 厂房结构设计
锂离子电池生产厂房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甲乙类危化品仓库抗震设防类别应不低于重点设防类。
锂离子电池生产厂房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50年。
结构的抗震措施及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1的有关规定。
4.2.3 室内装修要求
锂离子电池工厂的建筑围护结构和室内装修，应选用气密性良好、性能稳定、隔热阻燃的材料（B1或A级），注液、化成、老化区域应采用不燃材料（A级），其他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22的有关规定。
生产车间门窗、壁板、楼地面的设计应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构造和施工缝隙应采取密闭措施。
低湿环境区域地面应配筋，并应采取防潮、防渗漏措施
[bookmark: _Toc170826929]4.3 厂区安全疏散要求
厂房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丙类地上生产场所，一个防火分区或楼层的建筑面积大于250m2，或同一时间的使用人数大于20人，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为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
[bookmark: _Toc170826930]4.4 给排水
洁净室内不宜穿过与该洁净室无关的给水排水管道，当必须穿过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渗漏、防结露措施。
给水排水干管宜敷设在吊顶层内。给水排水干管不宜穿过高温区域，当必须穿越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电解液储存和分配区域，设置紧急洗眼器。
在污水收集池、处理池等有毒有害空间作业，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要求管理。
[bookmark: _Toc170826931]4.5 火灾危险性分类
锂离子电池工厂各工作间的火灾危险性分类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472有关规定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解液储存间、配送间及注液区的火灾危险性应依据电解液的火灾危险性特征确定。
当电解液的火灾危险性特征为甲、乙类，但电池注液区面积小于1000m2、内部生产设备密闭、电解液采用管道输送，且采用了泄漏报警、自动切断、事故排风措施时，火灾危险性可为丙类。
电池成品包装区的火灾危险性应为丙类。
[bookmark: _Toc501780857][bookmark: _Toc500681565][bookmark: _Toc491803175][bookmark: _Toc524363498][bookmark: _Toc170826932][bookmark: _Toc225931499]5  重点工序安全风险控制
[bookmark: _Toc501780858][bookmark: _Toc524363499][bookmark: _Toc500681566][bookmark: _Toc170826933]5.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491803176][bookmark: _Toc501780859][bookmark: _Toc524363500][bookmark: _Toc500681567]锂离子电池生产过程中，风险较高的工序主要有阴极涂布工序、NMP回收工序、注液工序（含打液部分）、化成、定容工序、老化工序。
5.1.1  车间内各类通道（主通道、支通道、辅通道、应急救援通道等）宜做区分，并制定宽度标准。
5.1.2  气源、电源、液压源应有手动LOTO/关闭装置，具备挂牌上锁功能。
5.1.3  除尘机惰化粉尘应存放在干燥环境，避免惰化粉吸潮结块。
5.1.4  急停、光栅、安全门禁、安全护栏等安全系统及组件应完好、有效，安全防护符合标准要求。
5.1.5  建议室内/设备噪音分贝大于85db应采取降噪设计，通过安装消声器、减震垫、隔声性能好的材料、隔声罩等措施降低设备噪声。
5.1.6  放射源、射线装置的采购、运输、使用、贮存、报废等过程应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5.1.7  设备应配备齐全的安全警示标识，标识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1.8  免维护铅酸电池叉车、锂离子电池叉车和自动导向车（AGV）车充电点宜集中设置，统一管理，叉车充电控制柜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宜设置紧急断电开关。
5.1.9  叉车充电区应设置相应的消防设施，配置相应的应急器材，附近禁止堆放可燃、易燃物。
5.1.10 人员维修、设备故障排除等异常处理，应严格落实挂牌上锁制度。
5.1.11 现场配置应急物资与消防器材，现场人员应接受过专项应急培训，懂得应急处置流程,会使用应急物资与器材。
[bookmark: _Toc170826934]5.2 阴极涂布工序
[bookmark: _Toc500681569][bookmark: _Toc501780861][bookmark: _Toc491803178][bookmark: _Toc524363501]5.2.1  N-甲基吡咯烷酮（NMP）回收系统应采取防止NMP蒸汽逸散或泄漏的措施。
5.2.2  涂布烘房涉及NMP的区域电气防爆应满足GB50058-2014等标准要求。
5.2.3  烘房通道宜设置观察窗，安装在能全面观察到的位置，最佳位置为巷道两边尽头位置，玻璃宜采用防火玻璃。
涂布烘房区域应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无可燃、易燃物品堆放。
阴极涂布烘箱周围、NMP使用及储存区等重点防火部位不得设置充电点。
5.2.6  涂布机的烘箱内应设置NMP浓度监控装置，联动报警停机，浓度探测器投用后应定期校验、测试功能有效性。
5.2.7 阴极涂布开关机逻辑应满足安全要求，开机需按照流程执行（通电→循环风机→加热风机→加热包开启→涂布准备），关机需按照流程执行（加热包关闭→加热风机延时关闭→循环风机关闭→断电），相应联锁有效。
5.2.8  涂布机宜采用导热油、蒸汽加热方式，如采用电加热方式时，应满足如下要求：
5.2.8.1 电加热设备应具有程序温控和机械温控双层保护，控温、超温保护连锁停机，对于热封头或热压加热板设计无法安装机械温控的，需要有两套感温冗余设计和温升保护程序；
5.2.8.2 设置温升保护程序，当温度异常时，设备报警停机；
5.2.8.3 在运风系统中，运风和加热必须互锁，只有在运风开启后加热才能开启，加热关闭后才能停止运风。
5.2.8.4 具有加热功能且需要进行长时间保温效果的设备，保温材料满足阻燃要求，具体以专业机构检测报告为准。
[bookmark: _Toc170826935]5.3 NMP回收工序
5.3.1  NMP回收区域、废液缓存罐周围宜设置围堰、收集池并进行防渗处理，泄漏收集池内无液体积存（应为常空），管线槽等电气设备需高于地面以防腐蚀。
5.3.2  废液箱排液泵宜一用一备，废液箱液位宜自动控制、具备液位保护功能。
5.3.3  风管保温棉必须是不燃材料，满足阻燃要求，具体以专业机构检测报告为准。
5.3.4  NMP回收系统应具备异常或紧急停机状态下通风延时的功能。
5.3.5  NMP回收系统的外排风NMP浓度、回风NMP浓度、再生风NMP浓度设置浓度等在线检测装置，报警联锁功能有效。
5.3.7  NMP回收系统所属浓度、温度等探测器应在校检期内，且探测指示准确有效。
5.3.8  NMP回收系统开关机逻辑应满足安全要求，NMP风机未运行时涂布应无法启动；NMP回风温度与涂布联动，NMP回风温度超上限报警、停止涂布；NMP回收系统风机异常，停止涂布等。
[bookmark: _Toc170826936]5.4 注液工序
5.4.1  注液工序不应超过丙类防火分区面积的5%，应采用耐火时间不低于1.5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与其他工序间隔。
5.4.2  注液设备宜采取独立的通风措施，并具备电解液浓度超标连锁报警功能，保证设备内微负压环境，换气量满足正常、异常条件下的换气次数要求，且连接到厂房电解液废气集中处理系统。
5.4.3  注液设备电气接插件、电气排插接头等应配置防止电解液滴落或溅射的防护措施。
5.4.4  注液设备应具备电解液回收装置，且具有防泄漏、防逸散功能。
5.4.5  注液设备电气线路应与电解液输送管道分离，并于注液设备上方布置。
5.4.6  注液设备及注液柜内宜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报警值设置一级数值（预警触发）、二级数值（异常抽风并设备停机）。
5.4.7  注液设备通风口的位置，尽量靠近注液口及其泄漏源，或者靠近注液部位下方。
5.4.8  注液设备输送管道应为防腐蚀材质，避免折弯，管道表面无折痕、裂纹、形变。
5.4.9  注液设备的储液罐宜具备双重液位感应功能，联动控制阀门开关。
5.4.10 电解液管道投用前，管道进液端和出液端应安装盲板或堵头或阀门，确保管道密封，标识明确，避免误输送造成电解液泄露及火灾事件。
5.4.11 注液过程应有措施保证电解液桶、电解液输送管道及注液设备一一对应。
5.4.12 应制定更换电解液的安全操作规程，打液前应和车间内确认，避免接错管路、打错等情况。
5.4.13 车间内如设置电解液暂存间，应满足如下要求：
5.4.13.1暂存间面积不应超过丙类防火分区面积的5%，墙体结构和耐火性能应符合GB51377的要求。
5.4.13.2 电解液暂存间应设置事故通风，抽风口布置于房间中下部。
5.4.13.3 暂存间应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可燃气体浓度超过爆炸下限的25%应报警，报警信息接入24h有人值守区域，暂存间室外设置报警装置、方便应急响应。
5.4.13.4 暂存间照明灯具应采用冷光源或防爆灯，电气和照明开关应采用防爆型。
5.4.13.5 暂存间电解液存量不宜超过1昼夜的量。
5.4.13.6 暂存间设置防泄漏沟槽及防泄漏池，并做好防渗。
5.4.13.7 暂存间应设置静电接地的措施。
5.4.13.8 暂存间地面、工具和容器应采用不发火花的材料。
5.4.13.9 应配置相应的应急灭火器材，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5.4.13.10 电解液存放区域应使用防爆工具、防爆型叉车或手动叉车。
5.4.13.11 电解液存放区域安装的防雷防静电设施和可燃气体探测装置应按照规定进行检验，确保其功能正常，安装位置满足GB50493要求设置，高度设置在离地面0.3-0.6m处。
[bookmark: _Toc170826937]5.5 化成、定容工序
5.5.1  化成、定容设备应自带安全诊断保护功能，并满足如下要求：
5.5.1.1 化成、定容设备应具备电池电压、电流、容量、温度和时间等异常报警功能，烟雾探测报警功能，火灾报警应联动设备停止充放电和自动灭火设施启动；
5.5.1.2 应定期对化成、定容设备的安全相关性能参数和电气线路检查，并保存记录。
5.5.2  化成、定容设备应在室内消火栓的防护范围之内，消火栓水压应能满足充实水柱达到化成、定容设备最高层。
5.5.3  化成、定容设备箱体内部应设置火灾探测器且联动现场报警灯，声光报警器应设置到人员24h值班区域。
5.5.4  化成、定容库位应设置灭火系统，灭火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5.5.4.1 灭火系统可采用先气体灭火再喷水灭火的模式，或直接采用大流量喷水灭火的方式；
5.5.4.2 气体灭火系统与火警信号联动触发，库位的火灾探测器可采用烟感或温感探测器；
5.5.4.3 气体或水喷淋灭火系统应具备应急情况下手动开启的功能，手动控制装置应设在防护区疏散出口外便于操作的地方，安装高度距地面1.5m左右。
5.5.4.4 灭火系统的管网投用前应做保压测试，并提供相应的测试合格报告。
5.5.4.5 水喷淋灭火系统喷头宜采用雾化喷头。
5.5.5  货架的层与层之间和邻近货位应设置防火隔板，防火隔板满足耐火要求。
5.5.6  化成、定容设备穿墙的线槽应做好防火封堵，封堵材料使用阻燃材料。
5.5.7  化成、定容巷道的两端应预留人员避险区域（＞500mm），巷道两端应设置用以逃生的安全通道，且其安全门锁可由内部无条件直接向外打开。
5.5.8  化成、定容巷道宜配置监控装置，覆盖运行区域。
5.5.9  化成、定容巷道堆垛机提升机构等设备应通过防坠齿条、丝杠传动、加装防坠器（速差器）或其他等效的设计进行防坠设计。
5.5.10 化成、定容区域配置相应的应急灭火器材，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0826938]5.6 老化工序
5.6.1  老化货架的层与层之间和邻近货位应设置防火隔板，防火隔板满足耐火要求。
5.6.2  托盘应采用阻燃材质，并应采取防止电池倾倒或短路的措施。
5.6.3  老化货架每个库位应配置货架喷淋系统，宜在货架内或者周围配置感温/感烟报警装置，报警信号连接至24h有人值班区域。
5.6.4  老化巷道的两端应预留人员避险区域（＞500mm），巷道两端应设置用以逃生的安全通道，且其安全门锁可由内部无条件直接向外打开。
5.6.5  老化巷道宜配置监控装置，覆盖运行区域。
5.6.6  老化巷道堆垛机提升机构等设备应通过防坠齿条、丝杠传动、加装防坠器（速差器）或其他等效的设计进行防坠设计。
5.6.7  应配置相应的应急灭火器材，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5.6.8  老化场所不应存放任何易燃、易爆材料物品。
[bookmark: _Toc170826939]6  一般工序安全风险控制
[bookmark: _Toc170826940]6.1 一般规定
6.1.1 生产现场应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以备发生事故能够及时处置，防止事故扩大。
6.1.2 用于生产区域物料传送的工业车辆，应满足法律规范的要求，属于特种设备的应按照特种设备进行管理。
6.1.3 工业车辆的操作人员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应定期对工业车辆开展维护、保养工作，发现设备异常应及时维修，避免出现设备带病运行的情况。
6.1.4 激光切割和激光焊接工序应设置除尘系统，存在可燃性粉尘的工序，其除尘装置应符合AQ 4273-2016的规定。
6.1.5 免维护铅酸电池叉车、锂离子电池叉车和AGV车充电点宜集中设置，统一管理，叉车充电控制柜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6.1.6 叉车充电区应设置相应的消防设施，配置相应的应急器材，附近禁止堆放可燃、易燃物。
6.1.7 成品电池物流连廊宜增设火灾探测器和室内消火栓。
[bookmark: _Toc170826941]6.2 配料工序
6.2.1  配料区域的电气设备应采取防止粉尘积聚的措施，并进行定期检查和清理。
6.2.2  配料区域不应将风扇、风机或空调的出风口正对配料设备。
6.2.3  配料区域电气控制柜与配料设备宜分开设置，选配的除尘风机滤网用阻燃材料，安装压差监控连锁装置，定期检查。
6.2.4  考虑石墨、炭黑的导电性，投料车间厂房电气设备IP等级不宜低于IP5X。
6.2.5  配料系统应设置连锁装置，当配料系统装置出现故障时，配料设备应联锁停车。
6.2.6  配料系统使用的提升（吊装）机具及吊具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吊钩应装有防止脱钩的安全装置，在提升（吊装）机具运行轨道下方宜设置阻挡物料坠落和防止砸伤人员的安全装置。
6.2.7  在存在粉尘和化学品的生产区域内，应为员工配置满足防护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员工正确佩戴使用。
[bookmark: _Toc170826942]6.3 搅拌工序
6.3.1  NMP供应系统宜采用相应磁力泵或隔膜泵，泵房与罐区距离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要求，NMP罐区应设置有效的防雷系统。
6.3.2  搅拌机NMP进料由计量罐计量，并定期校验计量罐称重单元。
6.3.3  NMP输送管道法兰处等应采取静电跨接，法兰垫片宜采用耐腐蚀的四氟复合垫片。
6.3.4  NMP输送管道上的切断阀应与输送泵联锁，储罐应设置事故收集池（常空），事故收集池宜设置液位报警装置。
6.3.5  搅拌机钢平台及护栏爬梯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规范进行设置，根据梯子或平台的使用场合，应对梯子或平台进行防锈及防腐涂装。
6.3.6  NMP泵房及储罐缓存间宜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并与事故通风系统联动。
[bookmark: _Toc491803179][bookmark: _Toc501780862][bookmark: _Toc524363502][bookmark: _Toc500681570][bookmark: _Toc170826943]6.4 辊压和分切工序
6.4.1  辊压机翻转机构、轧辊处应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光栅等安全装置，安全装置应可靠有效。
6.4.2  辊压机上卷位置宜设置极片滚筒防脱落机构或其他同等保护措施。
6.4.3  辊压机切刀处应设置防护罩，并张贴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
6.4.4  分切设备应设置门机互锁装置，对切刀运动前后位置应设置防护罩，安全装置应可靠有效。
6.4.5  生产过程使用的激光切割设备，应符合GB/T10320、GB/T18490.1的要求。
6.4.6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爆炸性粉尘的除尘设备及附属管道应符合防爆要求，主管道风速应大于23m/s，除尘设备宜采用单体干式除尘机，中央除尘系统应设有备用系统。
6.4.7  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不得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6.4.8  除尘设备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日常维保点检和每班清灰，定期维护保养。
[bookmark: _Toc170826944][bookmark: _Toc524363503][bookmark: _Toc500681572][bookmark: _Toc501780864][bookmark: _Toc491803181]6.5 装配工序
6.5.1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电加热设备，升温所属配套宜采用耐热阻燃材料且宜采取双重温控保护，避免升温异常导致火灾，详见5.2.8条款。
[bookmark: _Toc524363504][bookmark: _Toc500681573][bookmark: _Toc501780865]6.5.2  激光焊接设备应有防止同一位置持续出光的保护措施，夹具应采用耐热阻燃材料，焊接设备观察窗应使用滤光防护材质。
6.5.3  安全防护区域内所有机器人与机械臂在急停装置按下后切断安全回路，停止所有动作并保持停止状态。
6.5.4  射线检测设备应采取铅板防护，安全门打开控制信号与整机运行信号连锁。
6.5.5  设备运动部件周围应张贴醒目安全标志，运动过程禁止人员触摸。
6.5.6  生产过程使用的激光切割设备，应符合GB/T10320、GB/T18490.1的要求。
6.5.7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爆炸性粉尘的除尘设备及附属管道应符合防爆要求，主管道风速应大于23m/s，除尘设备宜采用单体干式除尘机，中央除尘系统应设有备用系统。
6.5.8  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不得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6.5.9  除尘设备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日常维保点检和每班清灰，定期维护保养。
[bookmark: _Toc170826945]6.6 电池组装工序
6.6.1  使用的机器人设备应符合GB 11291系列标准的要求。
6.6.2  组装工序温湿度环境应满足工艺要求，涉及到使用工业胶水场所宜设置厂房抽风设施。
6.6.3  电池模块、电池包组装设备和设施应具备防止产生高压电弧和外部短路的保护措施。
6.6.4  高压区域的设备应具有安全联锁、故障自诊断、漏电保护功能。
6.6.5  接触电气的工具裸露部分应缠绕绝缘材料。
6.6.6  电池模块、电池包和电池系统组装的各个台面张贴绝缘层，台面不应接地。
6.6.7  放置电池组的装置如托盘、测试台、测试柜等应采用阻燃材料并采取绝缘措施。
6.6.8  超过安全电压（大于36V安全电压）的组装工序，操作员应持有电工证，并配置相应防护等级的衣物和工具，不应穿戴金属装饰品。
6.6.9  进入组装设备运动区域应按照要求执行挂牌上锁制度。
6.6.10 电池包和电池系统组装区域应设置高压安全警示线和警示标志。
6.6.11 应配置相应的应急灭火器材，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0826946]6.7 包装和装卸要求
6.7.1  锂离子电池产品的包装满足如下要求：
6.7.1.1 锂离子电池包装必须使用适合的材料，并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包装材料必须具有耐压、耐磨损、防水、防潮、防震特性，特别是对于大型锂电池包装还需要具有防火、防爆性能。
6.7.1.2 锂离子电池包装的尺寸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且适合电池的实际尺寸。
6.7.1.3 锂离子电池包装必须标有相关的标签和标识，以便于识别和区分锂电池包装内部。
6.7.1.4 锂离子电池包装和装卸过程应采用适当的材料以减少电池的振动和挤压。
6.7.1.5 锂离子电池包装上必须标识相关的警示标识，以提醒使用者和运输人员注意电池的安全性。
6.7.1.6 按照JT/T 617标准要求妥善包装货物并在外包装设置相应的危险货物标志，不应使用损伤的外包装。
6.7.1.7 包装应印刷防雨、防晒等标识。
6.7.2  锂离子电池产品的装卸满足如下要求：
6.7.2.2 运输车辆应为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须符合GB 13392《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等相关标准法规要求，驾驶人、押运员应具有从业资格证件。
6.7.2.3 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装卸作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核定载质量。
6.7.2.4 起运之前应当对承运的危险货物及包装进行外观检查，确保没有影响安全运输的明显缺陷。
6.7.2.5 装卸采用的工业车辆应进行定期点检。
6.7.2.6 装卸不宜进行产品堆叠作业，必要时应采取放倾倒措施。
6.7.2.7 装卸场所应进行人车分流，在地面宜划线或者标识提示等。
6.7.2.8 装卸过程应满足工业车辆使用要求，避免产品颠覆、侧翻等。
6.7.2.9 装卸区域应配置相应的应急灭火器材，并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6.7.2.10 装卸区域堆叠的产品，堆叠时重量应在楼层设计的承重范围内。
6.7.2.11 装货人应当建立装货记录制度，记录所充装或者装载的危险货物类别、品名、数量等信息。
[bookmark: _Toc170826947]7  实验场所和电池测试安全风险控制
[bookmark: _Toc170826948]7.1 一般规定
7.1.1  实验室操作人员经考核掌握有关操作规程和安全规则后，方能独立操作仪器设备和进行实验。
7.1.2  进入实验室工作要求首先了解实验室安全设施以及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和放置地点，实验室指定专人做定期检查和妥善管理。
7.1.3  在进行加热、搅拌等实验时，实验必须要处于人员或者视屏监控之下，必须认真观察实验情况，涉及挥发性和刺激性等实验物品使用和设备操作时，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
7.1.4  在实验台的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与实验无关的试剂和用品，以免混用和混合反应。
[bookmark: _Toc170826949]7.2 化学品实验场所要求
7.2.1  相互禁忌的化学品或者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不得混合存放，保持物理分隔。
7.2.2  储存易燃、易爆化学品储存柜外壳的静电导地接线柱应连接静电接地导线。
7.2.3  储存挥发性、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储存柜应打开通风孔通风排气。
7.2.4   化学品储存间应设专人管理，并建立化学品出入库台账，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双人双锁管控。
7.2.5  实验室储存和使用化学品，应与临近电气保持安全距离，实验室应采取配备火灾报警系统、联动事故风机、监控摄像头、巡检人员等措施。
7.2.6  化学品盛装时，须选用适用、完好且能达到盛放要求的容器，容器外张贴安全标签。
7.2.7  化学品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将容器密封，严禁容器敞口放置。
7.2.8  实验室进行动火等施工作业时，应遵循施工安全管理。
7.2.9  实验室应放置对应化学品的处于有效期内的中文版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便于取用查看。
7.2.10 气瓶管理参照TSG 23-2021执行。
7.2.11实验室带水槽实验台设置洗眼器，或单独设置冲淋、洗眼设施。
7.2.12 化学品储存间应配备消防灭火设施（探测器、灭火器、消防沙、吸附棉消火栓等），并要有明显标志牌（严禁烟火，严禁使用明火等）。
[bookmark: _Toc170826950]7.3 电池测试实验场所要求
7.3.1  锂离子电池测试场所宜根据具体测试内容设置功能区，如有必要，可分为试验区和控制区，不同功能区域间应设立防火隔墙进行防护，保障测试人员安全。
7.3.2  锂离子电池充放电测试应在高低温箱、恒温房等独立设备或场所内进行。
[bookmark: _Toc170826951]7.4 电池安全性能测试要求
7.4.1  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能测试场所，应符合国家有关防火疏散、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的规定，宜远离动力站、甲类仓等危险性高的建筑。当建在主体建筑内或贴临建设时，应自成独立的防火分区，并符合以下规定：
1）防护单元的围护结构，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5h的楼板和耐火极限不低于2.0 h的隔墙与其它用房分隔；
2）门、窗应该用甲级防火门、窗。
7.4.2  安全性能测试操作控制台与设备分开设置，操作控制台在实验室外。
7.4.3  安全性能测试区域具有抽风装置且具备故障报警功能，面风速不小于0.5m/s，且满足推算风速稀释后可燃气体浓度不大于爆炸下限的5%，避免烟气扩散至走道或相邻房间。
7.4.4  短路、热冲击等在密闭设备内进行的测试，应确保设备能承受爆炸冲击，且具备泄压功能。
7.4.5  对于新增的安全性能测试需求，应评估测试危险性，视风险等级进行相应的应急准备。
7.4.6  安全测试厂房人员操作区内如果安装朝向电池测试区域的观察窗，观察窗应采用防爆型。
7.4.7  电池样品存放区应单独隔开，电池储存区域需确保环境温度和湿度满足所储电池的要求。
7.4.8  安全性能测试后的电池单体须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如独立房间或防爆柜。
7.4.9  安全性能测试场所应配置防爆防护用品，如防爆头盔、防爆服等。
[bookmark: _Toc170826952]8  仓储安全要求
[bookmark: _Toc170826953]8.1 一般规定
8.1.1  锂离子电池工厂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成品、化学品和废料库房的规划、选址、建设应符合GB50016、GB51377、GB50187等规范的要求。
8.1.2  库房应按照GB50016、GB50140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并定期进行维护，严禁擅自停用、关闭、遮挡消防设施设备,埋压、圈占消火栓,破坏防火分隔,锁闭、堵塞、占用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
8.1.3  库房内敷设的配电线路，应穿金属管或难燃硬塑料管保护，照明灯具不应采用热光源灯具，可燃物料库房内不得设置配电箱及开关，电器设备应与可燃物保持不小于0.5m的防火间距。
8.1.4  库房应根据储存物料的存储要求设计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库房内所有送风口、排风口的位置应合理设置，应设置防止昆虫、飞鸟、蛇鼠等动物进入的防护措施。
8.1.5  库房的电动传送设备、装卸设备、机械升降设备等易摩擦生热部位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护措施。对提升、码垛等机械设备易产生火花的部位，应设置防护罩。
8.1.6  库房应按物料性质、存储条件及作业流程进行分区，根据作业需要设置收货区、储存区、发货（备货）区、工具设备区等。同时应规划人流、物流通道，货物进出口与人员出入口宜分开设置。
8.1.7  库房应划线标明库房的墙距、垛距、主要通道、货物固定位置等，现场设置消防安全、作业安全、危险源、职业病危害因素等标志，标志设置应符合GB15630、GB2894、GBZ158的要求，对消防设施、门、柱等应加装防撞设施，并外涂警示色带。
8.1.8  对物料转运车辆实行凭证操作制度，普通车辆操作人员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证后方可操作。特种设备、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在取得监管部门认可的资质证书后方能操作车辆。严禁无证人员驾驶操作车辆。
8.1.9  库房应建立健全各项劳动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消防安全责任制、安全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制度等。
8.1.10  库房应落实安全检查制度，除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外，一般每年进行2~4次定期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应限期整改，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消防系统的，应有确保消防安全的有效措施。
8.1.11 库房内堆放物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1）堆垛上部与楼板、平屋顶之间的距离不小于0.3m；
2）物品与照明灯之间的距离不小于0.5m；
3）物品与墙之间的距离不小于0.5m；
4）物品堆垛与柱之间的距离不小于0.3m；
5）物品堆垛与堆垛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m。
[bookmark: _Toc170826954]8.2 危险化学品仓储要求
8.2.1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应符合GB50016、GB50057、GB50611等规范对于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的要求。
8.2.2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储场所应按照GBZ/T 194要求设置安装冲淋、洗眼设施，冲淋、洗眼设施的供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并应为不间断供水，冲淋、洗眼设施的服务半径不大于15m。
8.2.3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内应根据物料性质配置满足需求的应急物资，并定期对应急物资进行点检、补充。
8.2.4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仓库的电气设计、安装应符合GB50058、GB/T3836等规范的要求，仓库入口处应设置本安型人体静电消除器，人体静电消除器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8.2.5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探测报警装置的安装高度应由储存物料的性质确定，同时探测报警装置应与事故风机联锁。
8.2.6  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内，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电动搬运、装卸车辆应满足防爆要求，禁止电动搬运、装卸车辆在仓库内充电。
8.2.7 储存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应按照GB50212要求，对地面、墙壁进行防腐处理。
8.2.8 储存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应按照公安部门要求设置监控等安防措施。
[bookmark: _Toc170826955]8.3 粉体原料仓储要求
8.3.1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平面库形式储存的，应采取必要的防潮、通风措施，物料堆垛数量不得超过库房地面设计荷载，堆垛面积不应大于150m2，库房内主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2m。
8.3.2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货架形式储存的，货架的材料、结构、尺寸、性能以及货架的荷载要求应符合GB/T 39681、WB/T1044、WB/T 1045规范的要求。
8.3.3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货架形式储存的，货架的安装应符合WB/T 1066规范的要求，货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同时货架不应遮挡库房内消防栓、自动喷淋系统以及排烟口。
8.3.4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货架形式储存的，货架间的操作通道（巷道）宽度应确保作业过程中物流器具和货架不发生接触。同时应在货架及其周围设置防护，避免对货架及操作人员造成损伤。
8.3.5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货架形式储存的，应在货架上设立警示标识显示其额定荷载及加载方式等信息。在未征得货架供应商的许可下，禁止对货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造。
8.3.6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其货架的设计应符合GB/T 39681、JB/T 9018的要求；堆垛机的设计应符合JB/T 7016、JB/T 11269的要求；货架的安装与维护应符合GB/T 39060、GB/T 30673的要求；整体的功能安全应达到GB/T 32828要求。
8.3.7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其堆垛机应设置过载保护装置，当加载超过额定起重量的物料时，堆垛机应及时停机并声/光报警。
8.3.8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其堆垛机应有互锁功能，如：具备多点控制的堆垛机，其中一个控制点启动，其余任何控制点都应无法操纵；具备手动、半自动、自动控制的堆垛机，启用其中一个模式时，其余模式都应被禁止。
8.3.9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其货架宜设置货物位置检测光电装置，确保堆垛机将货物放置到位，防止货物坠落。
8.3.10 锂离子电池工厂储存粉体物料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其库位应设置满足使用条件的消防灭火系统。
[bookmark: _Toc170826956]8.4 电解液仓储要求
8.4.1  锂离子电池工厂电解液储存场所应根据本文件8.2进行管理。
8.4.2  电解液中间仓库应靠车间外墙布置，不得与办公室、休息室等场所贴邻。
8.4.3  电解液中间仓库的门应向外开启，其与相邻区域连通处应设置门斗等防护措施，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错位布置。
8.4.4  电解液中间仓库地面、工具和容器应采用不发火花、防静电的材料，库房门口应设置本安型人体静电消除器。
8.4.5  电解液中间仓库应设置通风系统，日常通风换气次数≥6次/小时，通风系统的风机应选用防爆风机，通风系统还应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8.4.6  电解液中间仓库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并与事故风机联锁，当中间仓库内逸散的电解液蒸汽达到报警值，事故风机开启，事故通风换气次数≥12次小时。
8.4.7  电解液中间仓库地面应设有液体泄漏报警装置，并应与事故通风联动。
8.4.8  电解液中间仓库内设置的供液管路应选用耐腐蚀材质，工业管路穿过防火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将墙与管道之间的空隙紧密填实；当管道为难燃及可燃材料时，应在防火墙两侧的管道上采取防火措施。
8.4.9  电解液供液主管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宜选用电磁阀，电磁阀具备远程控制功能。
8.4.10 电解液中间仓库照明灯具应采用冷光源或防爆灯，电气和照明开关应采用防爆型，开关不得设置在库房内部。
[bookmark: _Toc170826957]8.5 气瓶仓储要求
8.5.1  气瓶储存场所应设置在室内阴凉通风区域，避免雨淋、水侵和阳光直射，储存场所周围10m范围内，不应进行有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
8.5.2  气瓶储存场所应根据气瓶内气体性质安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或氧含量探测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应与事故通风装置联锁。
8.5.3  气瓶储存场所宜安装温湿度计，并定时记录库房的温度和湿度，库房最高温度和湿度视瓶装气体性质而定，必要时可设温控报警装置。
8.5.4  气瓶储存场所应设置标志标识，不同气体分类储存，空瓶和满瓶分开存放。
8.5.5  气瓶应直立储存，并加以固定，防止气瓶倾倒；用栏杆或支架加以固定或扎牢，禁止利用气瓶的瓶阀或头部来固定气瓶。
8.5.6  单瓶气瓶可采用徒手倾斜滚动的方式或使用专用小车进行搬运，不应用肩扛、背驮、怀抱、臂挟、托举或二人抬运的方式搬运。
8.5.7  多瓶气瓶一起转运时应将气瓶装入集装格或集装篮中，在妥善固定后使用起重/搬运设备进行搬运。不应使用链绳、钢丝绳捆绑或钩吊瓶帽等方式吊运气瓶，不应将气瓶平放在车辆上进行搬运。
8.5.8  装卸气瓶时应配备好瓶帽，轻装轻卸，避免气瓶相互碰撞或与其他坚硬的物体碰撞，不应用抛、滚、滑、摔、碰等方式装卸气瓶；装卸过程中不应将阀门对准人身。
8.5.9  工作现场的压缩气体气瓶，同一地点存放量不宜超过5瓶。
[bookmark: _Toc170826958]8.6 NMP罐区要求
8.6.1 采用储罐管网集中供应的NMP供应系统，其泵区（房）与储罐、罐区内储罐间距应符合GB 50016要求，罐区的消防系统和器材设计应符合GB50084、GB50974、GB50151、GB50140要求。
8.6.2  NMP罐区应设置有效的防雷系统，防直击雷接地的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当罐仅做防感应雷接地时，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30Ω；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工作接地、信息系统接地等应共用接地网，实测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8.6.3 NMP罐区应根据GB50351要求设置防火堤，防火堤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建造，且必须密实、闭合、不泄漏。每一储罐组的防火堤应设置不少于2处越堤人行踏步或坡道，并应设置在不同方位上。
8.6.4  NMP罐区防火堤内场地宜设置排水明沟，沟壁的外侧与防护墙内堤脚线的距离不应小于0.5m，排水明沟宜设置格栅盖板，格栅盖板的材质应具有防火、防腐性能。
8.6.5  NMP罐区防火堤内场地应设置集液设施，集液设施内宜设置液位报警装置并应设置可控制开闭的排液装置。
8.6.6  NMP罐区应采取静电接地措施，储罐、管道、金属管线和设备的电绝缘段，应予跨接和接地，装卸作业区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的装置。
8.6.7  NMP储罐现场施工安装的，施工安装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NMP储罐交付使用前施工安装单位应提供竣工图、储罐产品数据表、设计修改文件、材料和附件出厂质量合格证书或检验报告、焊缝无损检测报告、强度试验及严密性试验报告等必要的储罐具备安全运行的证明材料。
8.6.8  NMP储罐，应设置液位计和高低液位报警装置。液位计上最高和最低安全液位，应作出醒目的标记；高低液位报警装置能将报警及液位显示信息传至有人值守的控制室。频繁操作的NMP储罐宜设置自动联锁紧急切断装置。
8.6.9  NMP罐区供应管道及排污管道宜采用不锈钢无缝钢管或钛合金管，连接阀门宜采用不锈钢球阀，打液泵宜采用相应磁力泵或隔膜泵。
8.6.10  NMP罐区的装卸作业区，应配备用于处理日常泄露事故的应急用品，如吸油毡、接液盆、木屑、沙土等。
[bookmark: _Toc170826959]8.7 成品电池仓储要求
8.7.1  成品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应按GB50016规定的丙类火灾危险性进行设计，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成品锂离子电池仓库宜单独成栋。
8.7.2  成品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应根据不同仓储形式安装设置满足需求的消防设施，平面库应采取消防栓和自动喷淋系统，立体库应采用气体灭火系统和自动喷淋系统。
8.7.3  成品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应设置烟雾探测报警装置，并与消防排烟系统联动。
8.7.4  成品锂离子电池储存采用平面库形式的，参照本文8.1、8.3.1要求执行；库内宜规划物资疏散存放区，以备紧急情况时起火点周围成品电池的疏散储存。
8.7.5  采用货架形式的，参照本文8.3.2-8.3.5要求执行；货架2m以上的部分，不得堆叠存放电池，宜设置探火管自动灭火装置；货架2m以下部分，电池堆叠不得超过3层，并充分考虑货架以及托盘、电池箱等堆叠体的底部承重。
8.7.6  采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形式储存的，参照本文8.3.6-8.3.9要求执行；每个货位应设置火灾探测器，火灾探测器采用烟感与温感探测器，同时火灾探测器应与仓库控制系统、堆垛机、堆垛机货叉自动灭火装置、声光报警装置分别联动。火灾探测器应接入消防用电或独立备用电源，自动灭火系统报警主机单独设置在现场值班室或24h值班岗位，报警信号接入建筑消防报警系统。货架的层与层之间和邻近货位应设置防火隔板，防火隔板的耐火时间不应小于0.5h。
8.7.7  成品库房的锂离子电池应按照不同的品质状态分区存放，入库的成品电池荷电态（SOC）不宜高于70%。
8.7.8  对于客户退货的成品应在重新检测后根据检测结果入库，安全性能异常的锂离子电池应单独存放。
8.7.9  对于故障电池应采取“实体墙、防爆柜、铁皮柜、单独集装箱、防火卷帘”等有效的物理隔离措施与非故障电池进行隔离存放，通过放电、沉水、解体等措施后报废或进一步处理。
[bookmark: _Toc170826960]8.8 报废电池仓储要求
8.8.1  报废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应按GB50016、GB18599的要求进行设计、建设，并配备照明设施、监控设施、报警设施、应急设施、安全防护服装及工具。不得将报废电池堆放在露天场地，不得存放在阳光直接照射、高温及潮湿的地方。
8.8.2  报废锂离子电池集中储存场所的规模应与容量相匹配，储存时间不宜超过1年。报废电池暂时贮存场所应具有独立的集中场地和足够的贮存空间，贮存量不应超过10t。
8.8.3  报废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宜设置温度、湿度监测装置，库房温度、湿度要求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8.8.4  报废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宜根据报废电池不同材料体系进行分类储存，如磷酸铁锂、镍钴锰酸锂、锰酸锂、钛酸锂等。
8.8.5  报废锂离子电池入库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如有破损、漏液情况，应采用具备绝缘、防泄漏的专用储存容器暂存；如无破损和漏液，可采用符合Ⅱ类包装的包装容器贮存。
8.8.6  报废锂离子电池入库前应进行放电处理及余能检测，必要时对报废电池进行绝缘防护处理，确保报废电池正负极相互隔离，不得侧放、倒放，以防短路引起火灾。
8.8.7  报废锂离子电池运输时宜使用周转托盘，散装的软包电池、圆柱形电池应使用周转箱运输，报废电池堆高不宜超过2m。
8.8.8  报废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的人员应具备与报废电池相关的防火、防泄漏、防短路等安全知识，并应通过个人防护及应急救援方面的培训。
8.8.9  报废锂离子电池储存库房的人员应做好报废电池进出的记录，记录上需注明电池类别、来源、数量、特性、出人库日期、存放位置、及接收单位（部门）名称等关键信息。
